









陇教发〔2016〕26号

陇川县2016年城区小学招生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教育局《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陇川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杜绝“大班额”问题，依法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权益，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城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切实保障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公益性、公平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二．招生原则
（一）坚持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2010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儿童都应免试就近入学，依法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招生工作告知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布招生入学信息，通过多种途径为家长、学生和社会公众提供咨询服务。切实做到所有涉及义务教育招生的信息、内容和操作程序全部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免试入学的合法权益。
（三）坚持公共服务全覆盖原则
通过推进义务教育招生改革，促进我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实保障全体适龄儿童按时就近入学，保证每一位适龄儿童有学上。
三．规范招生程序，确保适龄儿童公平公正接受教育
按照“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原则，陇川城区小学招收老街子社区居委会、新城社区居委会、章凤镇云盘、云盘汉社、云盘德昂社、上章凤、南东、老街子、芒户、晃相、屯兴、费拉、幸福、赖瓦、广山上寨、广山下寨、甘蔗基地、芒弄、弄门一社、弄门二社、弄门三社、弄门四社、弄门五社、弄门傣社、南兰、南多、广炳、安富村、帮批、闷帕移民村、扎响坝、迭撒一社、迭撒二社、迭撒三社、迭撒四社、南多、弄颜村民小组户籍中的适龄儿童入学，统筹安排随迁子女、外来务工人员中的适龄儿童入学。
（一）合理划分招生片区。根据陇川城区规划和学校布局，按照城区三所小学办学规模及各小区人口密度的实际情况，划分三个招生片区，即：陇川县第一小学片区、陇川县民族小学片区、陇川县第二小学片区。
1．陇川县第一小学片区招生范围：招收章凤镇云盘、云盘汉社、云盘德昂社、上章凤、南东、老街子、芒护、晃相、屯兴户籍生源及外来经商及务工子女。章凤镇同心路以北社区居民及外来经商、务工子女原则上在陇川县第一小学就读。
2．陇川县第二小学片区招生范围：招收章凤镇广山下寨、甘蔗基地、芒弄、弄门一社、弄门二社、弄门三社、弄门四社、弄门五社、弄门傣社、南兰、南多、广炳、安富村、帮批、闷帕移民村、扎响坝、、迭撒一社、迭撒二社、迭撒三社、迭撒四社、南多、弄颜村民小组户籍生源及外来经商或务工人员子女。章凤镇同心路以南居民及外来经商、务工子女原则上在陇川县第二小学就读。
3．陇川县民族小学片区招生范围：招收费拉、幸福、赖瓦、广山上寨户籍生源及外来经商或务工人员子女；章凤镇卫国路以东片区居民及外来经商、务工子女原则上在陇川县民族小学就读。
4．陇川县内户籍的所有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在户口所在地入学，城区内机关事业单位子女原则上就近入学。
[bookmark: _GoBack]5．陇川县城区户籍适龄儿童户口应当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在居住地所属片区学校报名。2016年城区小学招生的户籍界定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前。陇川城区以外户籍适龄儿童，需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属同一户籍，随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陇川城区实际居住一年及以上，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具备接送适龄儿童上下学条件的，可在居住地所属片区学校报名。
（二）规范实施招生管理。按照 “有户有房”、“有户无房”、“无户有房”、“无户无房”的顺序进行规范招生，实行各学校定额招录制度。若城区小学招生满额后，统筹安排到城区周边学校就读。
1．严格定额管理制度。从2016年9月起，实行班级定额管理制度，城区小学新招一年级班额学生人数，在今后不得超过当年所定指标数，2016年每班定额50人。严禁扩大招生规模和增加班额人数，逐步达到国家标准。确需转学的，按照先后顺序排队报名，当有空余学位时方能转入，优先安排陇川县城区户籍的适龄儿童。
2．实行随机编班制度。各城区小学新招收的全部一年级学生以“随机派位”的方式进行均衡编班，随机编班后不得做任何调整。
3．严格审查认定制度。在片区学校报名的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必须提供材料原件并交复印件保存备查。招生期间各学校要认真组织教师对报名提供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审核材料（复印件）上签字备查。各位家长按以下要求提供报名材料，到划片学校报名。
（1）报名应提供材料：应提供儿童免疫接种证、户口本、房产证明或县住建局出具的房产信息，公安部门或社区、村委会开具的在陇川城区居住1年及以上的居住证明等。
（2）不予按片区招录情形
凡出现下面情况之一的将不予按片区招录，统筹安排到有学位的学校就读。
①错过片区学校规定报名时间的；未能在学校规定的报名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
②出现同时在城区两所及以上小学报名占用学位的；
③故意隐瞒就学经历，进行二次报名的；
④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三）统筹下达招生指标。根据城区小学教育资源现状，结合片区适龄人口分布情况，合理下达每年招生指标。2016年，陇川县第一小学、陇川县民族小学、陇川县第二小学共招收12个教学班，每班定额50人，共600人（详见2016年城区小学招生计划表）。陇川县民族小学向各乡镇自主招收四年级3个寄宿生教学班，每班定额50人，共招收150名学生，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学生比例不低于60%。陇川县第二小学面向全县招收三至六年级体育特长生20人。
2016年城区小学招生计划表
	学校
	教学班
	每班人数
	总人数

	陇川县第一小学
	5
	50
	250

	陇川县民族小学
	2
	50
	100

	陇川县第二小学
	5
	50
	250

	合计
	12
	
	600


（四）严格招生操作程序
1．报名审核。7月5日—7月9日共5天，陇川城区各小学同时启动招生工作。家长持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到所属片区学校报名登记（附件2）。
2．领取入学通知书。7月17日—18日家长到各校领取入学通知书。
3．随机编班。8月25日，城区小学根据招录结果进行随机均衡编班，编班后严禁进行调整。
4．除城区小学以外，所有小学的统一招录时间定于2016年7月5日。
（五）加强学籍管理
学生学籍按实际就读学校办理。从2016年8月起，学校、教育局学籍管理部门不再办理城区三所小学，即陇川县第一小学、陇川县第二小学、陇川县民族小学之间各个学段学生学籍转入转出手续。
四、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招生工作圆满顺利实施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城区小学招生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县教育局将成立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城区各小学要及时成立相应工作组，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要按照方案，精心组织、强化管理、规范操作，公开相关政策措施和招生结果，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回应社会关切问题。
（二）公平公正，阳光操作。城区各小学要认真审核报名材料，确保准确无误，不重不漏。因信息不准确、重报漏报等原因影响招生工作的，追究校长和相关责任人责任。在招生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程和操作程序进行操作，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三）严肃纪律，规范操作。要严肃招生工作纪律，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入学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对违反定额管理规定、不按规定的校区入学、变相转学、变相变更学籍等违反免试入学规定的行为，一经发现，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情节严重、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纪律监督或司法机关。
（四）强化培训，广泛宣传。各学校要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陇川城区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领会其精神实质。要采取召开片区幼儿园家长会和政策解读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小学招生政策，争取社会、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附件：1. 陇川城区小学新生入学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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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17日 





  陇川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6年6月17日印发 


—    —
- 8 -

image1.png




